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安全生产行为，打牢安全生产基础，构筑水利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根据《江西省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管理暂行办法》（赣水安监字〔2014〕32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我厅经研究，决定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凡符合《暂行办法》规范条件的水利工程项目法人、从事水利水电施工的企业、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迅速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申报工作。
　　二、根据《暂行办法》规范条件，由企事业单位自愿申报和我厅对相关条件审核以及评审人员的培训考核，经省水利厅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审定，以下单位为我省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技术服务支撑单位。
　　1．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和农村水电站二级达标评审技术服务支撑单位为：南昌市水利规划设计院、九江市智洪水利设计院咨询有限公司、上饶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上饶市科信水利水电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上饶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中心、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江西省赣西土木工程勘测设计院、赣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景德镇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西安达安全评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二级、农村水电站三级达标评审技术服务支撑单位为：南昌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九江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新余市大江工程规划设计院。
　　3．水利生产经营单位达标评审省外技术服务支撑单位为：北京中水源禹国环认证中心、武汉长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水大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博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达飞安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三、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申报二级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严格审核把关，并组织做好本地区三级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审工作。
　　四、依据《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是体现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可作为业绩考核、行业表彰、信用评级以及评价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参与水利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参考依据。以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情况将纳入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在赣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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